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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借款和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辽宁中公教育学术文

化交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文化”）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

称“抚顺银行沈阳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抚银沈分 2024

年流贷 001 号），抚顺银行沈阳分行向辽宁文化提供 1.3 亿元的借款。公司及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永新及其他相关方为该笔借款提供资产抵押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鉴于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和 2023 年 8 月 17 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5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以及以自有的土地、房产及子公司股权

等资产，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信托及其他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总额最高不超过 50 亿

元的担保，在此担保额度内可循环使用。以上申请授信及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及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或者授权代表

在额度范围及有效期内对具体事项进行决策和签署相关手续。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2023 年 6 月 27 日、2023 年 8 月 18 日、2023 年 9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2023-040）、《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2023-056）、《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2023-069）、《关于为公

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3-070）、《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2023-078）。本次贷款及担保事项未超过上述额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辽宁中公教育学术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29 日 

3.注册地点：辽宁省沈抚新区临湖街 88 号 

4.法定代表人：崔琳 

5.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6.主营业务：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策划；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

象设计；市场调查；其他商务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力资源信息咨询；知识

产权服务；其他企业管理服务；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旅游管理服务；旅游用品的销售；

远程教育软件技术研发与销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广告制作、发布、代理服务；图书、

报纸、期刊、音像制品零售及互联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 9 月 30 日/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132.68 万元   16,302.74 万元  

负债总额  16,862.01 万元   17,086.90 万元  

净资产  -729.33 万元   -784.16 万元  

营业收入 0.00 万元   0.00 万元    

利润总额  -106.77 万元   -56.22 万元  

净利润  -106.77 万元   -56.22 万元  

9.辽宁文化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贷款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2．借款人：辽宁中公教育学术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3．借款金额：1.3 亿元； 

4．借款期限：36 个月； 



5．借款利率：年利率 6%； 

6．借款用途：采购培训课程，支付日常经营所需费用； 

7．担保方式：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永新及其他相关方等为该笔贷款业务

提供资产抵押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担保基本情况 

1.为确保上述借款合同的履行，辽宁文化、沈阳丽景名珠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沈阳

中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其名下自有资产为本次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与抚顺银行沈

阳分行分别签署了相关抵押合同，主要抵押物情况如下： 

（1）辽宁文化名下自有在建工程，坐落于抚顺经济开发区临湖街 88 号的中公大厦；

建筑面积：55,902.19 平方米。 

（2）沈阳丽景名珠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北顺城路 129 号

的房产及土地。房产证号：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060670298 号（建筑面积 2921.07 平方

米）、土地证号：沈阳国用（2015）第 SH01246 号（土地面积 287.19 平方米）；房产

证号：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060733839 号（建筑面积 2507.97 平方米）、土地证号：沈

阳国用（2015）第 SH01219 号（土地面积 767.96 平方米）；房产证号：沈房权证中心

字第 N060740857 号（建筑面积 937.88 平方米）、土地证号：沈阳国用（2015）第 SH00145

号（土地面积 894.45 平方米）。 

（3）沈阳中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和平区南五马路 5 号的房产，权属

证书编号：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N060906978 号，建筑面积：1170.58 平方米。 

2.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永新和其配偶

许华及其他相关方北京中公未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汇友致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

别与抚顺银行沈阳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确保上述借款合同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借款及担保有利于公司子公司辽宁文化补充日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整体战略

经营需要，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中长期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及子公司等相关方与抚顺银行沈阳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等； 

2.《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七日  


	1.公司名称：辽宁中公教育学术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